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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传媒独特的信息筛选标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重叠与冲突都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传

媒与司法之间发生了可能危及司法的社会正当性的冲突，那么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牵涉到了某种紧张

的社会与政治关系。在中国，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因传媒对司法能否超越不平等的社会与政治关

系的不信任而起，两者冲突的实质是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冲突，而司法在面对传媒的不信任时主要采取

一种迎合性态度。改变当前局面的关键是建立司法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与优势性地位，独立性的司

法与自由化的传媒之间会在对抗与批判政治机构上形成立场的一致性与内在的“默契”关系：一方面，

传媒对司法的正面报道能够强化自己作为民主的积极监督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这种报道也能够强化

法院作为独立与去政治化的机构的形象，从而提升其相对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地位。

关键词　大众传媒　司法独立　政治　信任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是法学界一个非常热的问题，但法学界在分析传媒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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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将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这种西方法律实践当中才有的二元对立结构套用到中国的传媒与司法

关系当中，从而忽视了传媒与司法关系在中国所特有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以及政治内涵，而由此提

出的各种缓解传媒与司法紧张关系的解决方案也都是不得要领的。为了理清传媒与司法关系在

中国语境中的含义，本文将首先对传媒与司法之间的一般性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

讨传媒与司法之间冲突的形成原因与焦点问题，并深入分析其中所牵涉到的社会背景与政治内

涵。最后本文认为只有建立司法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与优势性地位，从而在传媒与传媒之间形成

对抗政治的“默契”，才能实现传媒对于司法的理解与认同。

一、传媒与司法之间的重叠与冲突

今天的中国司法所面对的传媒是大众化的传媒。在大众传媒的运作中，信息传输与物质传输

之间、文字沟通与口语沟通、非在场互动与在场互动之间实现了彻底的分离。信息如同脱缰的野

马更加无所顾忌地在自身运作逻辑的支配下进行自我生产与高速传播。中国大众传媒系统的形

成也正得益于信息生产与传播更难被控制的网络传媒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信息筛选标准上主要

体现为对脱离常规新闻的偏好。正是由于这种偏好，传媒与司法在运作上产生了重叠与冲突，而

法学界由此也看到了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与干预。

（一）传媒的信息筛选标准与司法运作信息的重叠之处

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文字沟通得以从口头沟通中分立出来，形成了能够进行自我生产

并承担信息生产功能的社会自治系统———大众媒体系统，大众媒体系统以信息生产为己任，并以

“讯息／非讯息”这个区分模式来观察与组织世界。〔１〕大众传媒必须将讯息从非讯息或将高讯息

值从低讯息值中筛选出来，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了尽可能提高讯息值、吸引更多人的眼

球，大众传媒所要传达的信息有两个基本特征：新颖性与通俗性。首先，只有新颖的信息才具有讯

息值。卢曼认为，讯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让人惊讶的东西。〔２〕为了制造惊讶，大众传媒系统

形成了一系列的信息选择标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期待的不连续性，〔３〕这也意味着新颖性。如果

未来的发展与过去的经验不同，就会使人们产生新奇感。与此相应，为追求新颖性，新奇事件、突

发事件、意外事件、暴力犯罪、严重背德行为、政治冲突等信息就常常成为媒体追逐的头条新闻。

但新颖的信息并非是世界上只发生过一次的信息，新颖之所以成为新颖，是相对于非新颖的信息

而言的，因此信息如果要成为新颖的信息，那么就必须发生于一个熟悉的社会脉络当中，只有在一

个熟悉的脉络当中，我们才能辨识出不熟悉和新颖的东西。〔４〕这意味着信息还必须具有通俗性。

新颖与不新颖的区分也是一种知识，只有在通俗性的语境当中我们才能具备这种区分知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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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熟悉的新闻还必须由熟悉的社会语境来衬托。新闻在新的同时还必须契合于既定的社会语

境，〔５〕只有如此才达到易于理解、迅速被接受的目的。这也使得传媒有可能去迎合读者既有的成

见或偏见。

新颖性与通俗性综合起来就是传媒对脱离常规的偏爱。脱离常规的信息最具有新闻价值，因

为脱离常规的信息筛选标准实质就是以常规性的社会脉络突出非常规性的例外。大众传媒可以

说是一个“离轨的放大器”，不论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传媒都更喜欢那些“怪诞、异域情调和残暴

的材料”。〔６〕西方新闻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流血的事件放头条”，〔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

传媒的这样一种偏好。各类暴力性信息，如骚乱、杀人、抢劫、强奸，往往就成为新闻的重点报道对

象，因为这些现象都属于对法律与道德规范的严重违反，而且这一类信息的认知成本也比较低，能

够以耸人听闻的图片与文字来吸引大众的眼球。由于进入司法程序的很多案件所体现出来的脱

离常规性，司法运作过程也是大众传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尽管如此，传媒与司法之间的交叉与重叠也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大众传媒独特的区分逻辑与

信息筛选标准，不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任何信息都会成为传媒的关注对象。大众传媒对司法运作信

息的新闻报道主要包括以下主题：

第一，暴力与死刑犯罪案件。暴力是既为人们所熟悉但又是社会冲突与违反常规的一种激烈

形式，因此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具有非常高的讯息值。曾有学者研究指出，传媒在报道暴力新闻方

面有着极高的频次，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电视新闻的主要时段，每一小时就有５到６起暴力事件被报

道。〔８〕相应于此，谋杀与暴力犯罪案件在媒体对涉及司法的报道中也占据了大部分的比重，〔９〕

中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近年来在网络世界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大多属于杀人、致人死亡、黑

社会等暴力性犯罪案件，如“躲猫猫”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钱云会案、胡斌

案、黎庆洪案、谷开来案等。相比于暴力与死刑犯罪案件，冲突并不激烈的民事纠纷案件就很少成

为媒体的焦点关注。

第二，性犯罪案件。性作为人类最为熟悉但又极为隐秘的事务，在大众传媒中会有极高的讯

息值，在性暴力犯罪案件中，性被关注的程度往往会远远超过暴力。〔１０〕 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

此，如邓玉娇案、李天一强奸案、胡伊萱案、永州官员自称被“鸡奸”案，以及形形色色的地下室囚禁

强奸案。

第三，名人案件。名人在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同时也意味着公众对于其较高的熟悉程度，这会

使发生在名人身上的违规信息显得突出与显眼。传媒对这一类案件的报道也必然会增加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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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量。如李天一案、高晓松酒驾案以及舆论当中热闹非凡的明星吸毒案。

第四，官员犯罪案件。如果政府一方面拥有影响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强大职能，另一方面各

级官僚又非常腐败，那么人们对于政府腐败极度不满的同时，实际也潜含着极高的规范性期待。

而在这种极高的规范性期待之下，政府官僚的贪污腐败、生活腐化、为非作歹就成了极具讯息值的

脱离常规之事件。媒体对官僚腐败丑闻的报道能够激发强烈的共鸣与愤慨，从而引起公众的广泛

关注与讨论。这种关注必然也会延伸到对官僚腐败案件的司法审判当中，涉及官员犯罪的案件在

中国必然有着很高的讯息值。除此以外，中国的网络传媒在涉及官员腐败案件时，对性丑闻往往

会情有独钟，如包二奶、婚外情、艳照门、通奸等。性贿赂往往会超越金钱贿赂而成为媒体的关注

焦点，正如雷政富案，大多数人能够记得的不是他受贿了多少钱，而是他的艳照门事件，而上海市

的五法官召妓案，其轰动性正是来自召妓，而不是受贿。

第五，政治性案件。在西方国家，政界人士总是出现在报纸的显要位置上，而且中央政府比地

方政府更有可能成为媒体的新闻来源，〔１１〕与此相应，涉及政治人物或政府的官司也更容易得到媒

体的焦点关注。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性案件一般是含有类似于施密特所说的“决断”成分的

案件，〔１２〕这特别适合于级别较高的政府官员或政治决策。由于处于更高层次的决策层面，其对未

来的影响相比于低级官员及其决策有着较少的科层化与程序化特征。对于大众来说，高层政治人

物知名度较高，但其行为也更加不遵循常规，这就意味着政治性案件有着更高的讯息值与更大的

新颖性，他们违反法律或道德规范的丑闻往往因此具有更大的社会轰动性，因此政治案件也是传

媒的重点报道对象之一。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媒筛选掉了大部分涉及司法运作的信息，而只是吸收了

某些讯息值比较高也因此比较轰动的案件。这种案件范围极为狭窄，大多属于暴力犯罪、死刑、

性犯罪、名人犯罪、官员犯罪、政治性案件。法律界所熟悉的能够激起媒体广泛关注与大规模讨

论的大多数案件基本都是这一类案件。而对于很多民事纠纷案件，媒体就鲜有关注，但并不意

味着这些案件就没有冤屈、司法不公以及其他值得关注的信息。因此，传媒与司法之间的交叉

与重叠是极为有限的。虽然国内很多学者都强调大众传媒可以对司法的公正性与廉洁性进行有

效的监督，〔１３〕但这更多可能是由于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实在”的建构者，而制造出来的一种“幻

觉”。〔１４〕大众传媒在对违法犯罪的广泛报道中，不断制造并“消费”自己制造出来的让社会感到冷

酷与绝望的不安全问题。〔１５〕通过对复杂现实的过滤，现实当中偶然性的个案被大众传媒放大为

普遍性的情况，在追求轰动性的同时，也激起了普遍的恐惧感，从而能够进一步激发公众对报道的

普遍关注。

（二）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可能冲突及其生成条件

即便传媒与司法之间存在一系列的重叠，但也不意味着两者就必然会产生冲突。通过以上论

述，我们也可以看到：传媒和司法本身的运作逻辑很少发生直接碰撞，媒体虽然热衷于报道轰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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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讼案件，但极少关注法律分析或司法过程本身。司法本身的程序性对抗在大多情况下并不

是关注的对象，尽管司法中两造的抗辩也具有冲突性特征，但这种冲突已经被高度规范化与程

序化。法庭中各方的行为井然有序，问答与质证也采取了高度专业化的法律语言，已经大大脱

离了通俗化的道德语言与紧张而又血腥的暴力冲突。司法程序本身就是按部就班的冲突化解

过程，而非制造冲突的过程，因此很难成为传媒深度报道的对象。即便有报道，传媒对司法过程

的报道也一般仅限于司法程序的开始与结尾，因为开始不仅是一个新的事件，而且也是一个悬

念，是一个能够激发人们想象的时间节点，而结尾往往是一个高潮，并伴随着各方戏剧化的情绪

反应。〔１６〕因此，媒体更感兴趣的是案件本身所内含的暴力冲突、政治与社会张力，而不是司法

运作的合法律性与合程序性。在这里，司法运作对于传媒来说显得无趣的前提是司法能够普遍

被认为是（虽然很多情况下并非实际如此）独立客观的，能够严格遵守法律条文与法定程序，能

够排除一切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只有这样，司法才能够将自己的讯息值降到最低，从而使传

媒失去兴趣。

大众传媒之所以对法律分析与司法过程不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媒从业者大多是缺

乏法律知识的。在高度功能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传媒是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对司法进行批判的。

传媒使用的更多是道德话语，如刘志军对铁路发展的贡献或破坏，对于这一类专业问题媒体鲜

有提及，但其贪污数字、包养情妇的腐败丑闻却为媒体所津津乐道。人们也无法判断“微笑局

长”杨达才对煤矿事故的处理在专业上是否恰当，但人们却能够很容易地判断他在事故现场的

微笑是否合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德在现代社会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对无知进行沟

通。〔１７〕在大众传媒所传达的信息中，科学、法律以及其他理性知识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能被转化

为道德问题，无知在道德沟通中获得了正当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道德是一种克服无知的

方式，是无知的替代品。〔１８〕当人们缺乏充分信息与知识时，就会进行道德判断。〔１９〕 道德深嵌于

日常生活语境，因此能够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被争论与传播。媒体很难判断司法过程中的法律

分析是否正确，但却很容易判断涉案人员的道德品质是否存在问题。因此，传媒虽然可以对司法

进行批判，但更多是以娱乐性的八卦传闻或个人故事片的形式来突出案件本身的道德张力，法律

性与程序性往往退居次要地位。因此，传媒对诉讼案件中的事件的道德批判很少指向法律分析或

司法过程本身。即便道德判断和法律判断存在差异，但一般情况下这仅仅是差异而已，也即司法

与传媒各说各话，而并不构成问题性的冲突。

因此，法学界所普遍意识到的冲突更多地体现为两者在运作逻辑上的差异，而不是实际上的

冲突。两者运作的交叉范围与冲突范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在那些讯息值比较高并极具争

议性的热点案件中，我们也许能够明显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如果传媒与司法之间

发生能够引起法律人所担忧发生的“舆论审判”的冲突，那么在多数情况下也不是因为这两者的固

有运作逻辑的直接碰撞，而是因为关涉到某种紧张的政治与社会关系，而且这种紧张关系危及了

司法的社会正当性。如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案所引起的媒体的激烈争论，就深植于当时的反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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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潮。〔２０〕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之所以能够在传媒当中激起激烈的争议，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该案被关联到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上。〔２１〕而美国最近的弗格森案在媒体当中引起的激烈争

议也是如此，该案也触动了众多非裔美国人的敏感神经，其中的种族冲突内涵不言而喻。法律分

析与司法程序本身的讯息值是非常低的，在新闻媒体中并无任何令人激动之处，但这些著名的案

件之所以能够在新闻媒体中引起巨大争议，都可以说是因为传媒将某些既有的政治或社会紧张关

系纳入案件进展过程中，从而挑动了公众的心弦，导致了传媒所表达的社会舆论与司法判断之间

的严重冲突。司法在这里构成各种社会观念、意见与势力的角逐场。在司法被认为有可能被一种

外在的社会力量与观念所左右时，我们才能看得到真正成问题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危及了司法

的社会正当性，使得法律人与公众怀疑司法作为有着特定社会功能的一项制度能否秉持中立的应

有本性并公正处理纠纷。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学界在看到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外，也明

显地担忧传媒对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不当干预。〔２２〕中国司法在面对传媒批判时所感受到的巨

大压力与明显冲突，那么主要也不是因为法律分析或司法过程本身在传媒当中存在巨大的争议，

而是因为内在于案件当中的某种政治或社会紧张关系，这也构成了中国传媒与司法冲突的根本性

原因与特征。下面就来阐明这一点。

二、中国传媒与司法之间冲突的实质

在国内法学界对传媒与司法关系的这些广泛探讨之中，我们会发现学界明显是在套用西方

法律实践才有的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因为这些学者都把司法独立当成了想

当然的潜在假设，而忽视了传媒与司法关系所处的独特中国背景以及相关的政治内涵。本文这

一部分将表明，中国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一般都会被公众关涉到某种不平等的政治与社会关

系，这构成了中国传媒与司法之间冲突的特殊背景。由于政治对司法的可能干预，人们对司法

是否能够超越于不平等的政治与社会关系有着极大的疑虑。在中国语境当中，和传媒发生冲突

的并非是独立的司法，恰恰相反，而是不独立的司法，两者冲突的实质是传媒与政治之间的

冲突。

（一）国内学界关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理论的“去结构化”特征

由于对传统理论资源的依赖以及西方学术话语的强大影响力，学界很容易将中国传媒与司法

之间的关系处理成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去深入思考这种表面关系背后的结构

性背景。关于国内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西方法律实践中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规范关系直接作为中国实践的批判性标

准。如景汉朝将美、英、日法律实践中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规范关系直接作为中国的参

照。〔２３〕侯建尽管提到法官在舆论争议中的压力主要是政治压力而不是舆论压力，但对司法、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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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人博：《“媒体审判”负面效应批判———兼论构建传媒与司法间的和谐关系》，载《政法论丛》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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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媒之间的结构关系并没有深入论述，其目的主要还是试图参照美国的司法与传媒关系来提出

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２４〕高一飞认为可以根据国际社会关于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之间关系所形

成的共识与规则建立中国特色的传媒与司法关系规则。〔２５〕

第二，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简化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如乾宏、郭卫华等

学者将宪政架构中的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作为当然的前提假设直接用于对传媒与司法的现实关

系的分析当中。〔２６〕张树剑认为传媒与司法的冲突恰恰表明了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增长。〔２７〕

刘斌认为，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２８〕

第三，基于对司法运作逻辑的理想假定分析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如王世心、张志华基于

对现代司法的理想化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归于两者在运作逻辑上的鲜明反差。〔２９〕赵利认为

司法在面对传媒时是有着独立选择能力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冲突的私域化”与“冲突的社

会化”之间的力量博弈。〔３０〕

第四，另外，有些学者虽然认识到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政治结构背景，但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如

贺卫方认为司法无法独立于权势才是传媒不满司法的根本原因，但却对其中的具体结构关系并没

有阐述清楚。〔３１〕顾培东认为传媒与司法应在共同维系社会统治的政治前提下保持各自的独立立

场，但对于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统治却语焉不详。〔３２〕孙笑侠虽然将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置于民众、传

媒、司法、为政者之间进行“政治角力”的博弈框架中，但对现有体制对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影响的

探讨却不够深入，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更多地还是对美国的相关理论与规范的沿用。〔３３〕

上述大部分研究都基于对司法与传媒各自独立运作逻辑的理想假定，将两者放在孤立的“话

语竞技场”中对其差异、互动与冲突进行“去结构化”的描述，而很少对司法背后的“体制性捆绑”进

行深入分析。〔３４〕由于司法并没有摆脱政治体制的束缚，这导致中国司法与传媒之间互动表现出

来的特殊意义内涵并不同于基于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理想假定对司法与传媒关系进行的各种

理论描述。如果说中国因网络传媒的兴起而存在一定的新闻自由的话，那么就司法独立而言，中

国则是基本缺乏的，因此中国的司法实际并没有和传媒进行博弈、互动与对抗的能力与资格。由

于对司法独立的错误假设，这不仅使得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问题语境夸大了西方国家传媒与司法

之间冲突的严重性，也使得他们以西方理论与实践为参照错误地理解了中国传媒与司法之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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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性质。

（二）传媒对司法的不信任及其社会与政治背景

在传媒对司法的报道中，并不是任何案件都会造成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只有那些引起了

传媒对司法能否进行公正审判的不信任与怀疑的案件中，我们才能看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关

系。就此而言，我们会发现那些可能牵涉不平等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案件最可能引起传媒对司法

的不信任。如邓玉娇案件中，在强政府与弱女子之间，人们似乎看到了官僚特权对司法公正的可

能干预，〔３５〕而药家鑫案件则被人们当成了猖狂的富二代欺负弱势的农民妇女的故事。而在此故

事框架中，网民容不得任何支持药家鑫的言论，并对此案能否得到公正量刑严重缺乏信心。〔３６〕而

在钱云会案件中，人们拒绝了对该案是一场交通意外的理解，而将其解读成一个长期和政府作对

的村长被政府谋杀的阴谋论。〔３７〕在胡斌案中，网络传媒为这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添加了很多佐

料，如“七十码说”“领导儿子说”“替身说”，这些谣言在“富家子弟”与“平民青年”的二元对立之下

对司法是否能够一视同仁提出了深刻的怀疑与不信任。〔３８〕透过这些近年来发生的引起传媒干预

司法的疑虑的舆论焦点案件，我们会看到一个共同特征：这些案件都牵涉到某种潜在的不平等的

社会与政治关系或关于这种不平等关系的符号意象，如官僚与平民、城市与农村、富人与穷人。从

中国传媒对司法运作的报道及其所反映的舆论取向来看，在这些案件中，传媒对司法能否独立、公

正处理这些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不信任，对司法能否超越政治强权的干预有着极大的疑

虑。只有在这一点上，传媒与司法才发生了严重冲突，法律人才能感受到司法所面临的正当性危

机。相反，我们也会发现，对于涉及政府官员犯罪或政治性人物的犯罪就极少引发传媒与舆论对

司法的不信任，因为这一类案件并不涉及公众极为敏感的不平等关系。这一类案件大多以贪污贿

赂入罪，基本被公众认为是罪有应得。〔３９〕

在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之下，传媒对社会不平等的强调对于提高新闻的讯息值也是有意义

的，其通过关联到公众所普遍愤慨的社会紧张关系，就能够强化新闻事件对社会常规的脱离，大大

提高新闻事件的讯息值，从而能够激起更多读者的关注与愤慨。普通平民强奸不算重要新闻，但

如果是政府官员强奸，那就会是重要新闻。同样道理，交通肇事不算重要新闻，但如果是富家子弟

交通肇事，那就会是重要新闻。为了追求轰动性，传媒除了在既有的熟悉社会脉络中挖掘超越常

规的事件外，也会构造超越常规的事件以迎合既有的熟悉社会脉络。即便案件本身没有受到这些

不平等的社会因素的干扰，但传媒与舆论也会用自己对现实的先验构想来臆测案件中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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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志：冲突、迎合与默契：对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再审视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从邓玉娇案件，我们可以看到传媒与网民对政府事发后的行为与表现的一片质疑，同时，我们也能明显

看到传媒与网民对司法能否公正处理此案普遍存在疑虑。请参见荆楚网对报纸与网络舆论的集中报道，《揭开邓

玉娇案件的迷雾》，载荆楚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ｈｕｂｅｉ．ｃｏｍ／ｘｗｚｔ／２００９ｚｔ／ｄｙｇ２００９／，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３ ０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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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０９ １０）。

参见《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死亡案件》，载网易新闻（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ｅｑｉｎｇｃｕｎｚｈｕｒｅｎｓｉｗａｎｇ／，最

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３ １０ ２０）。

参见《杭州“富家子”飙车撞人案》，载网易新闻（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０００１３ＣＥＶ／ｄｒａｇｒａｃｉｎｇ．

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３ １０ ２０）。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浙江永州官员自称被鸡奸的案件。在此案中，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从网友评论数

量来看，此案因为涉及“鸡奸”这一极为新鲜而又隐秘的话题而受到极大关注，但传媒与舆论极少对此案中可能存

在的不公正提出质疑，恰恰相反，很多网民都抱以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参见：《浙江永康涉贪街道书记称被鸡奸

３次刑讯逼供》，载腾讯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３０６１８／０１２５８９．ｈｔｍ，相关的网友评论，参见ｈｔｔｐ：／／

ｃｏｍｍｅｎｔ５．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ｃｏｍｍｅｎｔ．ｈｔｍ？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ｉｄ＝４１６９４８０５，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３ １０ ２８）。



如钱云会案中网民对“谋杀论”的添油加醋与胡斌案的各种网络谣言都是试图进一步佐证公众对

不平等与不公正的既定成见或偏见。当然，传媒与舆论对司法的不信任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我

国的司法实际也是远远不够独立的：司法审判与司法管理高度行政化，法官在选拔、待遇与职务保

障上与普通公务员并无二致，在大多数人眼中，法官和普通公务员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４０〕法官

并不被当成一个在素质与威信上能够超越其他公务员的特殊群体，这就不可能使传媒与舆论对司

法能够超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与腐败的政治权力建立信心。同时，法官在此制度之下也必然会对

自己能够进行独立公正的审判缺乏信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下谈论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对立基本上

文不对题。与其说传媒与舆论干预了司法独立，不如说因为缺乏司法独立引起了传媒与舆论对司

法的强硬干预。传媒与舆论不相信法官能够独立审判，不相信法官不与党政官僚沆瀣一气，不相

信法官不会偏袒那些有钱有势者。由于传媒与舆论是如此不信任司法的独立性，为防止法院与政

府之间官官相护、无视社会正义、偏袒强者、枉法裁判，他们才会对争议性案件穷追不舍，而传媒为

了使案件的进展与公众对司法的既有成见相一致，也会有选择地加工、改造案件信息，以符合公众

对司法缺乏独立性与公正性的先验期待。传媒与舆论的极端表现其实是一种对司法不能独立公

正审判的深层忧虑，其恰恰是要维护司法独立而不是干预司法独立。

（三）司法与传媒的冲突焦点及其政治内涵

在不受传媒关注的一般性案件中，我们也许可以推测法院会严格依法行事。而在传媒普遍报

道的争议性案件中，在传媒与舆论对带有特定身份标记的当事人的普遍同情或憎恨以及对案件真

实情况的种种猜想与理性化的司法判断之间必然会发生严重冲突，从而使法官感到巨大压力，进

而难以心无旁骛地对案件做出独立判断。这也构成了学界所普遍认为的传媒与司法之间冲突的

焦点。为什么在中国，传媒的评论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如此之大的压力呢？我们不妨先来比较一下

西方国家的情况，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原因仍然必须追溯到

最基本的制度问题：司法独立，而调和两者关系的任何其他努力都是不得要领的。

在西方法治国家，由于对法官职务与待遇上的严格保障，以及法官优良的职业素养，传媒如何

评论司法一般是无关紧要的。如西方有学者指出，英国根据《欧洲人权公约》所制定的《藐视法庭

法》一般也只是防止对陪审员与证人作证的误导性影响，而职业性法官则被认为不会受传媒评论

的影响，〔４１〕即便有影响，这也应该是微不足道的。〔４２〕由于英美两国实行陪审团制度，而陪审团由

非法律人士组成，他们的判断很容易受媒体影响，英美两国为了保证陪审团只受法庭上认定的事

实的影响，就对媒体报道做出一定的限制，但这一限制在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则不

存在。〔４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西方法治国家传媒与司法之间就不存在冲突。从西方国家的法律实践

来看，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焦点主要集中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与杜绝信息干扰这两个方面。

如在欧盟的各主要国家，新闻自由与法庭程序之间的冲突一般会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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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报告》，载《法律适用》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３８页。

ＳｅｅＴａｔｉａｎａＥｌｅｎｉＳｙｎｏｄｉｎｏｕ，“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Ｃｏｕｒ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Ｓｔｒｉｋｉｎｇａ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ｉ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８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Ｌａｗ＆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１３（２０１２）．

可参见波斯纳对欧美法官外界制约因素的论述，［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７～１３２页。

参见宋素红、罗斌：《两大法系媒体与司法关系比较》，载《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５９～６３页。



保护、无罪推定、维护法庭权威以及保证司法公正。隐私保护与无罪推定涉及的是当事人的合法

权利问题，目的在于避免传媒对司法过程的报道破坏当事人的隐私，以及在判决结果宣布之前造

成当事人有罪的偏见与印象，而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庭权威所要做的是杜绝传媒的信息干扰，也就

是防止传媒干扰证人作证，影响陪审团的定罪判断，使公众对司法产生有偏见的印象，或禁止传媒

获取未公开的文件与对法庭进行摄录，防止法官在媒体的曝光之下产生“表演”的倾向等。〔４４〕 而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传媒针对司法的言论的一系列判决，大致也涉及两个方面的考虑：要么

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如保护受害人与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隐私与名誉，当事人的正常私

生活等；要么是为了维护法庭权威与司法公正，防止传媒的信息干扰，如防止新闻报道干扰当事人

参与审判的稳定情绪以及舆论偏见对陪审员判断的不当影响，为维护法庭权威惩罚传媒对于法院

或法官的攻击性报道等。因此美国法律关于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与欧洲国家是类

似的。〔４５〕

在中国，隐私保护、无罪推定以及维护法庭权威目前还不是传媒与司法冲突的焦点。在中国

大众传媒与司法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中，隐私保护与无罪推定很少成为有争议的话题，如为了保

护未成年人与被害人的隐私、名誉或民事诉讼中的商业秘密，法院会对未成年人案件、强奸案件或

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进行不公开审判；而无罪推定在中国目前只适用于正式的司法程序，还尚未

扩展至传媒报道当中。在这两个方面，传媒与司法极少发生冲突。而就法庭权威的维护而言，西

方国家关于藐视法庭罪的理论与实践，如为保护法官与其他参与者一些可能不受欢迎的隐私禁止

电视摄录法庭审判，为维护公众对法庭的信心禁止传媒对法官进行人身攻击，〔４６〕其目的主要在于

防止传媒的不良信息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心，这些限制针对的是传媒对公众判断的干扰，而不是

对司法判断的干扰。而中国还尚未形成维护法庭权威并有着明确规范依据的法律实践，〔４７〕如在

唐慧案中，尽管当事人在法院胡搅蛮缠，但法院对其藐视法庭的行为并无特别惩罚。〔４８〕由于司法

对法庭之外的传媒报道并没有实施强硬的规制，因此传媒与司法在这一点上并无明显冲突。只有

在司法公正这一问题上，中西之间才存在共同的争议点，但两者的问题性质存在重大不同：如果说西

方国家传媒对司法所施加的主要是事实性干扰，而中国传媒对司法所施加的则主要就是规范性干扰。

在西方国家，传媒对司法公正的主要影响是基于信息灌输对陪审员与证人自主判断的事实性干

扰。即便传媒可能使法官产生表演的倾向，法官也基本不失其独立的职业操守。西方传媒的这些

干扰与中国的情况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传媒的报道在中国学界被普遍认为可能会损

害司法的根本性独立，可能使法院不注重判决的连续性，任意改判，甚至罔顾事实，枉法裁判。〔４９〕

因传媒的报道而对明文的法律或既往的判决实践产生重大偏离的案件并不少见，如在刘勇案中在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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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ＡｍｙＧａｉｄａ，“Ｔｈ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Ｎｅｗｓ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ｓＮｅｗｓＥｄｉｔｏｒ”，２０１２（６）

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７５９ １７９０（２０１２）；Ｃ．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ＪｏｈｎＳ．Ｅｒｔｔ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

〔９〕，ａｔ８１．

可参见部分欧洲国家关于藐视法庭罪的规定与解释，ＳｅｅＴａｔｉａｎａＥｌｅｎｉＳｙｎｏｄｉｎｏｕ，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１〕，ａｔ

２１４ ２１９．

这方面只有一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１１条的一个规

定，“依法公开审理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相、摄影、转播庭审实况”。除此以外，我们

就没有看到任何涉及限制新闻报道的法律规定了。

参见柴会群、邵克：《“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载南方周末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３０２９，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 ０８ １３）。

参见李雨锋对一个案例的分析，李雨锋：《权利是如何实现的》，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５２～６５页。



审判决因死刑改判为死缓而遭遇舆论的一片谴责之后再审时由死缓再改判死刑。〔５０〕在许霆案中，由

于舆论的强烈不满，二审相对于一审在量刑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减轻。〔５１〕李昌奎案由于舆论的强大压

力在没有特别理由的情况下由死缓重判为死刑。〔５２〕而我国不少学者则简单地将西方的传媒与司法

关系作为中国问题的参照和比较。〔５３〕这种同等视之的类比不仅使得西方国家的传媒与司法之间冲

突的严重性在中国学者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中国语境中被放大化了，也使得中国相关问题的独特原因

与性质在对西方理论与实践的参照中被过滤掉了。西方国家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很少会对司法作

为一项制度的社会正当性构成根本性破坏，而中国则不然，中国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则表现为对司

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的根本怀疑，这可能导致人们在纠纷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就已经拒绝了司法。

从表象上来看，传媒与舆论经常对司法进行不理性、粗暴的干涉。但在中国语境中，这很大程度

上是个伪命题。在拥有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传媒的质疑与批判也并不少见，但这为什么就没有对司

法独立产生根本性的破坏呢？传媒对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质疑本身不会产生干预的力量，因为传媒本

身并没有惩戒法官的权力，那么中国司法面对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以及传媒对司法审判的严

重干预，原因就不在于传媒，只能是政治干预。在中国，只有政治权力才能对不独立的司法进行实质

性干预。基于合法性考虑，党委与政府作为政治部门则对传媒及其所表达出来的舆论会有着特有的

敏感性。如果党委与政府同时又控制着司法，对法官享有实质性的控制权力，司法上的不公就可能被

迁怒于党委与政府，那么传媒中出现的关于司法不公的争议就可能对党委与政府的合法性造成损害。

此时，对司法的政治干预对于党委与政府来说，就不仅是必要的，而实际上也是可能的。〔５４〕这种干预

可能是党委领导或行政领导的直接批示或发话，如綦江虹桥垮塌案、重庆彭水县讽诗案、刘涌案、孙志

刚案、彭宇案、三鹿奶粉案等。〔５５〕很明显，由于中国司法的高度行政化，法官不可能不考虑党政领导

针对舆论争议极大的案件所做出的批示或指示。这种干预也可能是政法委公开或背后的协调与指

令，如邓玉娇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５６〕政法委作为党委领导的政治机构，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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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楚方：《沈阳刘涌案改判调查》，载《理论参考》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第４６～４９页。

参见马远琼：《许霆案重审：为何由无期改判五年》，载《检察日报》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第００４版。

参见王研：《李昌奎案：舆论与司法的冲突让人困惑》，载《经济参考报》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第００８版。

这方面的文献也非常多，如闫继勇：《司法与传媒的爱恨情仇———美国司法关系掠影》，载《山东审判》２０１０

年第５期，第１０６～１０９页；前注〔２３〕，景汉朝文，第９７～９８页；林爱、韦中铭：《确保审判不受传媒干扰的法律思考》，载

《政法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第１４２～１４６页。

类似观点请参见栗峥：《传媒与司法的偏差———以２００９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例为例》，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

第５期，第１０７～１１４页；吴英姿：《司法的公共理性———超越政治理性与技艺理性》，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

６２～７３页。

参见何海波根据有限的新闻报道对相关案件中领导干预的考察，何海波：《公众意见与司法判决：对过去

十余年公众强烈关注案件的考察》，载何海波编：《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另请

参见马长山：《公共议题下的权力“抵抗”逻辑》，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２１～２９页。

参见李树明：《当代中国司法公信力建构的政治蕴含》，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０４～１１４页；李清

伟：《司法权威的中国语境与路径选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５～２６页。关于邓玉娇案，笔者曾

经从一位知名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口中听说这样一种具体情况：在邓玉娇案发生后，当地政法委非常头疼，因为从法律

的角度来看，邓玉娇构成了防卫过当，需要以刑法治罪，但社会舆论都一致认定邓玉娇是正当防卫。最后政法委请了

一批法学专家，也包括这位大学教授，讨论该案应如何处理，以平衡法律与社会舆论，最终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定罪

免刑。这也是我们在邓玉娇案中最终看到的缓刑判决结果。关于佘祥林案，请参见《佘祥林蒙冤，市委书记登门道

歉》，载珠江时报网（ｈｔｔｐ：／／ｄａｄａｏ．ｎｅｔ／ｐｈｐ／ｄａｄａｏ／ｔｅｍｐ＿ｎｅｗｓ．ｐｈ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４９０２，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９）。

关于赵作海案，参见秦培林：《我市采取果断措施积极处理赵作海案》，参见《商丘日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２日，第Ａ０１版。

关于呼格案，请参见《“呼格案”内参记者：一场冤案的非典型平反》，载《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４年第０６９期。



维是高度政治性的，如必须维护社会稳定，顾全大局，提高人民满意度，等等，〔５７〕这使得他们对于

社会舆论争议极大的案件中涉及社会稳定的汹涌民意也必须做出回应。从这些案件来看，政法委

是在传媒所表达出来的民意的压力之下，通过对具体司法审判进行干预，从而维护了社会正义。

但同样也有可能的是，政法委的干预也可能制造大量的冤案，如前述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实际

上也是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由政法委通过协调公检法所制造的冤案。〔５８〕

可以这样说，党政机关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既是传媒能够干预司法的原因，也是传媒不信任

司法的原因。传媒对司法能够超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使得具有合法性关联的党政机关

必须对传媒与舆论的压力有所回应，并实质性干预司法，但这种对司法的政治干预也表明了双重

的可能性：权力缺乏制约的党政机关不仅可能以民意为导向干预司法，而且也有可能在权力逻辑

的支配下或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腐败渗透下干预司法。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党政机关越

是干预司法，传媒与舆论越是不信任司法，并由此导致党政机关继续干预司法。在有着司法独立

的西方法治国家，即便传媒能够影响司法公正，那很大程度上也是法官或者陪审团独立审判行使

自由裁量权的结果，而中国传媒之所以能够影响司法，却恰恰相反，那是因为司法缺乏独立性的结

果。司法机关如果无视不理性的民意，会面临党政机关施加的政治压力，这才是中国的传媒与舆

论能够干预司法并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法院在传媒与政治化的司法的冲突中其实只是一

个“配角”。

从以上论述看来，西方国家关于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不适合于中国。传媒

与司法的对立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并不存在能和传媒发生冲突的独立司

法，真正能够干预司法的不是传媒，而是对传媒所表达的舆论非常敏感的政治权力，国内学者所看

到的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冲突其实质内涵是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传媒对司法独立的深刻不信

任，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干预，也只是政治信任危机在政治化的司法中的体现而已。

三、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构：由迎合走向“默契”

　　对于中国语境中极为特殊的传媒与司法关系，通过法律手段或职业规范对传媒进行规制或引

导都是不得要领的，因为这种规制和引导是在错误袭用西方国家法律实践中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的二元对立框架基础上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法，而没有洞察到中国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实际性质，中

国的司法在实践当中对传媒更多的是持一种迎合态度。但对喜怒无常的民意的迎合只会造成规

范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法律在整体上失去公信力。要建立司法在传媒与舆论当中的社会正当

性，司法与传媒只能在保持各自独立的运作逻辑的前提下达成“非有意识”的契合。而由于司法与

传媒在现代宪政制度中一直承担着限制政治权力的重要角色，两者只有在对抗政治上才会形成内

在的“默契”与潜在的“共谋”关系。因此，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实现司法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

与优势性地位，只有实现这一点，司法才能获得传媒的支持与认同，才能使两者的冲突不会成为根

本性问题。

（一）司法对传媒的规制与迎合

为了减少传媒对司法可能的不当影响，学者们给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如对传媒的报道范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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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志：冲突、迎合与默契：对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再审视

〔５７〕

〔５８〕

关于这种政治思维，请参见《孟建柱调研强调政法工作服务大局新要求》，载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 ０５／１９／ｃ＿１１１５３３９５２６．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０２ ０１）。

参见严励：《地方政法委“冤案协调会”的潜规则应予以废除》，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方式进行法律限制，〔５９〕增加传媒与司法之间的互动以加强相互理解。〔６０〕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传媒

应以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与法律运作逻辑为导向进行自我约束。〔６１〕但这些见解到底具有多大可操

作性是很可疑的。

首先，就对传媒的法律限制而言，如何准确把握媒体言论在内容、形式与时间上的适当尺度，

以及如何应对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世界快速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模式，当下也没有很好的方法。

很多案件远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就已经被铺天盖地报道，如在李天一案中，各路媒体在进入司法

程序之前都称李天一，进入司法程序之后统统改为李某某，这无异于掩耳盗铃。而且通过规制传

媒来引导舆论是有限度的，因为传媒对舆论与民意的操弄也是有限度的。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能够

加强、引导民意，但无法改变民意背后既有的社会成见或偏见。实际上，由于限制媒体对陪审团施

加影响在实践上的操作困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法院限制媒体报道的命令实际上已经不起

作用。〔６２〕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由于信息生产者由专业新闻机构扩展到匿名的大众，通过法

律来限制传媒与舆论就更加困难了。如在英国，对于限制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这一类网络化传媒的言

论，法院的“超级禁制令”也显得相当的无能为力，〔６３〕因此，西方国家总的趋势是逐渐放开传媒对

司法过程的报道、摄像与现场直播。〔６４〕而中国政府在面对中国式“推特”———微博这一有着“一呼

百万应”的巨大造势能力的新兴传媒时所显现出来的无奈与困扰，〔６５〕也表明法律对网络传媒的限

制是有限度的。即使我们为了消除传媒对司法公正的严厉批评所产生的政治压力，通过立法或授

权法院的方式对传媒报道司法的方式与内容进行规制，那么这也是不可欲的。这种限制也会进一

步加深政治合法化危机，因为这种限制并不会被当成法律决定的结果，而是被当成政治决定的结

果。对传媒的政治限制被认为是当下政权心虚的表现，是一种试图掩饰背后的各种权力操纵与腐

败秘密的行为。正如西美尔曾经说过，“秘密虽然并不与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恶却与秘密有着

直接的联系”。〔６６〕公众虽然看不见掩饰背后的秘密，但却能看见掩饰这一事实本身，掩饰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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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薛剑祥、陈亚鸣：《接纳与规制：面对新闻传媒的司法审判》，载《法律适用》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６２

页；前注〔２９〕，王世心、张志华文，第１０１～１０２页。前注〔５３〕，林爱、韦中铭文，第１４２～１４６页；罗建荣、雍易平：《传

媒与司法的应有关系》，载《中国检察官》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第３０页。

例如，季金华：《沟通与回应：网络民意在和谐司法中的实现机理》，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第

１４～１５页；都玉霞：《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的良性互动》，载《政法论丛》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４０页；郭卫华、刘园园：

《论媒体与法院的良性互动》，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４３～４５页；王海英：《网络舆论与公正司法的实现》，

载《法学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４９～１５２页。

例如，前注〔２３〕，景汉朝文，第９７～９８页；汪振军：《论传媒与司法的契合与平衡》，载《郑州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９期，第１６８页；前注〔２２〕，葛红文，第１０５页；石聚航：《传媒报道渲染刑事案件的策略

及其反思》，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４５～５３页。

参见宋素红、罗斌：《美国传媒与司法关系走向》，载《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３５页。

ＳｅｅＴａｔｉａｎａＥｌｅｎｉＳｙｎｏｄｉｎｏｕ，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１〕，ａｔ２１７．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最高法院逐渐放开传媒对司法过程的报道时，只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仍然顽固地

拒绝传媒对司法审判的直播与摄像，有美国学者指出，在关于新闻自由的立场上，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在政府其他

机构与法院自身之间出现了分野，当针对政府其他机构时，最高法院热烈赞颂新闻自由的价值，而针对自身时，最

高法院则持一种抵制的态度，而究其原因，甚至有大法官承认这是一种“自私”的做法：如果更少的美国人了解他

们，他们会更有安全感。ＳｅｅＲ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Ｊｏｎｅｓ，“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２（６）

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８１４ １８１６（２０１２）．

参见代群、郭奔胜、季明、黄豁：《“网上群体性事件”成新题，普通人可“一呼百万应”》，载《瞭望新闻周

刊》２００９年第２２期。

参见［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６０页。



实本身是不可掩饰的。通过这一掩饰的事实，公众就有理由推断掩饰背后腐败黑洞的深不可测。

因此，在被认为是由政治主导之下的对传媒舆论的法律限制，只会进一步加深政治合法化危机，引

起公众对司法与政府的更多不满。同时，即便法律限制能够排除传媒在个案中的非理性干扰，那

么其对于期待层面的恶劣影响也显而易见：〔６７〕在司法已经极不被信任的情况下，如果还再对司法

公开进行限制，那么人们只会更加不信任司法，从而在纠纷进入司法渠道之前就已经拒绝了司法，

进而通过暴力、上访、游行方式来解决纠纷。

其次，对于传媒与司法之间的互动而言，传媒与司法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建立信息交流机制，

司法如何谋取传媒的认同，是否也要建立类似于新闻办公室之类的行政机构，学者们在对传媒可

能破坏司法独立的潜在疑虑下一般也不敢妄下断言，因此始终只能流于泛泛而谈。审判公开作为

一项基本的诉讼法原则，决定了司法审判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传媒的批评。除非我们完全废除新闻

自由，那么传媒基于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就必然和稳健有序的司法审判存在重大差异。而在中国

这样一个网络已经得到很大普及的国家，我们不可能要求网民能够掌握健全的法律知识，对于案

件事实有着第一手的认识。既然网民与法官在知识与信息上的不对称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就不

可能要求网络传媒与司法理性能够完全保持一致。

再次，关于传媒为适应法律系统讲事实讲证据的运作逻辑而进行的自我约束与自我调整如何

可能，学者也少有可操作性的见解。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也只能有限度地遏制虚假事实报道，但无法遏制关于虚假事实的真实报道。我们可以杜绝媒体制

造谣言，但无法杜绝媒体将虚假的谣言本身如实地当成既定事实来报道。媒体完全可以通过引证

新闻来源的方式来规避虚假报道。而且即便传媒能够自我约束，但也无法改变虚假事实背后的社

会成见与偏见。媒体是讯息的发现者，但并非事实的发现者，不论是真事实还是假事实，都可能具

有新闻价值，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并不能根本改变大众媒体的运作逻辑。

国内学者虽然认识到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但对于这种冲突的实际性质，以及给出的解

决方案，都是不得要领的。这些措施由于仅限于与法律有关的操作措施，因此无法解决司法在面

对传媒及其所表达的舆论时所引来的政治压力问题。尽管很多学者强调通过法律手段对传媒报

道进行限制，但由于司法实际上的不独立以及传媒对司法的不信任，司法在传媒与舆论的质疑声

中由于既缺乏威信，也缺乏自信，在更多情况下是对传媒采取迎合的态度，而不是对传媒进行主动

规制。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大法官对待传媒的态度就颇能反映这一点。〔６８〕而在具体实践中也是如

此。如在极富争议性的药家鑫案件中西安法院当堂向听众发放问卷，而且这种做法并非是第一

次。〔６９〕这是法院在面对传媒与舆论的批判时对自己能否独立审判缺乏自信从而试图迎合舆论的

典型表现，而这对于拥有司法独立的西方国家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是政治机构而非司

法机构的行事风格。而且很多极具争议性的案件，最终都大致以传媒与舆论所期待的方式被解决，

如刘勇案中的死刑判决、邓玉娇案中的定罪免罚、李昌奎案的死刑判决、吴英案中的死缓判决、许霆案

·３９·

伍德志：冲突、迎合与默契：对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再审视

〔６７〕

〔６８〕

〔６９〕

卢曼认为，法律的功能主要不在于解决纠纷，而在于保障预期。在本文的语境当中，如果传媒对司法公

开进行限制，也许当下的个案更加公正了，但在期待层面上，人们却认为司法总体上更加不公正了，很多纠纷在未

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就会被人们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参见［德］Ｎ．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６３～７８页。

参见景汉朝：《从大局出发，正确把握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３日，第００５版；

沈德咏：《构建司法与传媒的良好互动关系》，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第００７版；另外，请参见相关的媒体报道，

如张先明：《构建良性互动的科学发展的传媒与司法关系》，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第００１版。

参见李元方：《药家鑫案法院问卷听民意是否妥当》，载《中国商报》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６日，第００６版。



中的大幅度减刑等。司法作为政治机构实质上的一部分，实际上既无力也无心对抗汹涌的民意。使

司法迎合传媒实际上是将新闻自由与民主政府这种关系套用到传媒与司法关系当中，这是一种民主

化的思维，但这种民主化的思维可能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公众可能要求的并不是一种民主化的

司法。司法如果处处迎合传媒及其所传达的舆论，实际上也未必就能够树立自身的威信。司法如果

被传媒及其所表达的变动不居的舆论所任意左右，没有自己的一贯立场，最终也可能导致无法获得持

久性的信任。传媒与舆论的喜怒无常也决定了他们对司法决定的态度的喜怒无常。

（二）传媒与司法之间的“默契”：通过对抗政治来确证自我独立

为了谋取传媒及其所表达的社会舆论的信任与支持，司法难道一定就要处处迎合传媒与舆论

吗？本文认为并非一定要如此：两者的相合并不必然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迎合，而是两者在保持

各自运作逻辑的情况下形成的“默契”。在西方法治国家，尽管司法与传媒保持着各自的独立，但

这并没有使得两者发生严重的冲突，恰恰相反，传媒反而对司法有着高度的“赞赏”。如在美国，最

高法院在传媒的报道中一般都有着良好的印象与广泛的支持。但传媒对那些选举产生的政治机

构的态度就与此判然有别。如很多美国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大众传媒趋向于将联邦最高法院描

述成一个严格遵循法律、去政治化、超越日常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与妥协的机构，这构成了司法

的“合法性神话”（ｍｙｔｈ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ｔｙ），而这种描述大大不同于传媒对议会中的政治协商与妥协、腐败

与无能的严厉批评。〔７０〕以色列学者对其本国最高法院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７１〕 即便处

于较低层级的美国初审法院，实际上也被一种“合法性神话”所笼罩，初审法院也被公众当成法条

主义的严格执行者。〔７２〕在政治理论传统中，司法作为三权中的重要一支，长期以来也一直被人们

赋予限制政治权力的重要地位。因此，大众传媒在对司法的赞赏与支持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

基础就是公众对司法独立于政治的强烈期待。如果法院在面对政治权力时能够表现出铁面无私、

刚正不阿的品质，那么对法院独立品质的正面报道其实既符合传媒的利益与期待，也符合法院的

利益与期待，因为传媒与司法在监督政治机构上有着潜在的一致立场：一方面，对独立司法的正面

报道契合于传媒对抗与批判政府的新闻报道风格，能够强化自己作为民主的积极监督者角色；另

一方面，这种报道也能够强化法院作为独立与去政治化的机构的形象，从而使法院相对于政府其

他部门的权力扩张能够获得合法性。〔７３〕这意味着，传媒与司法的社会正当性都主要来自对政治

机构的批判与监督，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对抗也提供了传媒判断司法公信力的最重要符号。〔７４〕

·４９·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ＳｅｅＶａｎｅｓｓａＡ．ＢａｉｒｄａｎｄＡｍｙＧａｎｇｌ，“Ｓｈ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ｓ

Ｆｒａｍｉｎｇｏｆ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２７（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５９７ ６１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６）；Ｊ．Ｍ．Ｓｃｈｅｂ＆Ｗ．Ｌｙｏｎｓ，“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８１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９２８ ９４０（２０００）．

另外，以色列有学者通过对其本国最高法院与传媒关系的研究也认为，媒体对最高法院的报道也强化了

其作为一个去政治化与独立的强有力机构的形象，而传媒对民选政府部门的描述则是腐败、自私以及缺乏能力。

ＳｅｅＢｒｙｎａＢｏｇｏｃｈａｎｄＹｉｆａｔＨｏｌｚｍａｎＧａｚｉｔ，“ＭｕｔｕａｌＢｏｎｄｓ：ＭｅｄｉａＦｒａ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ｓｒａｅｌｉＨｉｇｈ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３３（１）Ｌａｗ＆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５３（２００８）．

参见［美］杰罗姆·弗兰克：《初审法院》，赵承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５页。

ＳｅｅＢｒｙｎａＢｏｇｏｃｈａｎｄＹｉｆａｔＨｏｌｚｍａｎＧａｚｉ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１〕，ａｔ５５．

当然，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对抗并不是传媒唯一的判断司法公信力的符号，司法和任何强势力量之间的对

抗都具有这样的符号意义，如司法在大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对大企业与富人一视同仁同样也有助

于树立司法公正无私的形象，而司法对于任何强势力量的偏袒都会导致其丧失公信力。但毫无疑问，司法是否能

够独立与超越于政治，对于判断司法公信力最为重要，因为法治国家历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限制政治权力，而不是

社会权力或经济权力。



首先就传媒而言，众所周知，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西方民主国家常常被称

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的制度与社会正当性也正是取决于其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自主性与

监督地位。〔７５〕很多西方国家也赋予新闻自由相对于一般性言论自由的特殊宪法保障，如采访权、

不泄露新闻来源的权利、不受搜索与扣押的权利等。〔７６〕这些特殊保障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传媒的

自主性不受政府的破坏，使传媒能够有效地向公众传达信息并监督政府。传媒不仅在信息筛选上

热衷于报道官员腐败案件与政治性案件，而且也对政府多持一种严厉审视与批判的态度。只有在

与政府的对抗中，传媒才能找到自己的社会正当性。只有通过政府这个对立面，传媒才能彰显自

己的价值。美国新闻界有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公众对新闻机构的信任相当稳定，不同时期的调查

都能够达到８０％左右，而这种信任正来自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人们对新闻媒介监督政府的欣

赏使人们能够忽视新闻报道的一些不足与瑕疵。〔７７〕

其次，司法系统的社会认同也主要来自与政府的对抗。在西方法律传统中，司法威信的树立

主要是通过政治斗争实现的，〔７８〕司法正是在面对政治干预时所表现出来的对法治精神的坚持中

获得社会支持的，公众愿意支持的正是一种能够对抗政府的司法。在这方面在中国就能找到实际

例子，如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在省高院的行政判决生效后，不仅拒不执行，而且还开讨论会否决生效

判决，〔７９〕这种霸道的做法不仅对于法律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对于公众来说显然也是不可接

受的。因此，不论法院判决是否实际正确，陕西省国土厅受到了法律界与媒体一致的强烈谴责。

面对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媒体会压倒性地支持法院，当然，支持的是法院能够对抗政府的强大

形象。

不论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被社会

所期待的目的与功能都在于限制强大的政治权。传媒与司法都从批判、监督政府获得自己在制度

与社会上的正当性，都通过与政府的冲突与对抗来确证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政府自古以来都是

一个强大的权力组织，不论是传媒，还是司法，其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具有非常强烈的符号意义与象

征意义，能够以一种非常简明的方式向社会展示自己的无畏勇气与存在价值。因此，传媒与司法

在谋求社会正当性上有一种潜在的“共谋”关系，两者都有着批判、监督政府的同一立场与内在默

契。传媒在塑造司法的独立与无党派形象的过程中，司法也能够为传媒对政府的严厉批评提供一

个权威、中立的支持，〔８０〕而这同时也符合法院对自己作为独立、去政治化形象的自我塑造，从而加

强其合法性并提升其监督政府的制度性地位。司法与政治的对抗是司法向社会舆论与大众传媒

展示司法超越品质的最重要符号。如果司法想获得传媒的理解和认同，就必须在各种涉及政府的

诉讼当中表现出强势的地位。

但在中国，司法的社会正当性并不能通过与政治机构的对抗彰显出来，这不仅引起了也试

图通过对抗政治机构谋求自身正当性的传媒对司法的严厉批评，而且司法也必然会缺乏对抗传

媒及其所表达的舆论的自信与勇气。在两者的冲突中，司法完全处于弱势地位。要改变这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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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首先必须实现司法相对于政治机构的独立性与优势地位。这一方面需要强化司法相对于政

治机构的独立性，这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当中也已经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要求将法院的人、

财、物从地方政府中独立出来。另一方面，还必须赋予司法在与政治机构对抗中的特殊职权。

这些特殊职权有着强烈的符号意义与象征意义，能够向传媒与公众展示司法的强大形象。尽管

我国对行政诉讼法做出了修改，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也必须出庭应诉，行政机关如拒不执行判

决在社会影响恶劣的情况下可对其负责人予以拘留，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也要求建立领导干部

干预司法的惩戒制度，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为了彰显司法相对于政治的优势地位，

应赋予司法机关在起诉、审判、执行上凌驾于行政机关的一系列权力。例如，对于领导干部干预

司法的现象，我们应在诉讼法中将其责任明确地规定下来，一经发现此类问题，一律免职开除，

情节严重者则以刑事治罪。又如，不论是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当中，只要是行政机关作为

被告，都应赋予法院在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判决情况下直接向行政机关负责人发出逮

捕令的权力，并以刑事犯罪治罪。这一措施将会大大强化司法对于行政的权威性，这不仅有利

于促进行政机关的自觉履行，也有利于向社会公示司法机关的独立与强大。这样一种相对于行

政机关的强势地位不仅会使公众形成严明执法、司法不会欺软怕硬的公平性认知，从而更易于

接受行政诉讼中的败诉判决，减少暴力抗法与群体性事件，也会使公众更易于在其他不涉及行

政机关的案件中认同司法的公平性，从而使得其他类型的法院判决也更容易被接受与自觉履

行。上述建议当然还有可以探讨的余地，但毫无疑问，目前我国的司法在公众的心目中还远远

未能建立超越政治的形象。在社会已经对司法与传媒形成既定的功能期待的情况下，强化司法

对于政治的优势权力在当下对于树立司法在传媒中的公信力、缓和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无疑

是非常必要的。

四、结　　语

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之下，司法面对大众传媒的批评与侮辱时多数情况下只能保持沉默甚至迎

合的态度，因为政治化的司法必须对民意有所回应。司法也并无和传媒进行独立互动与博弈的能

力与自信。司法缺乏公信力不仅是司法系统的自我认知也是社会对于司法系统的认知，这不仅使

得司法在试图规制大众传媒时缺乏底气，也使得大众传媒在批判与侮辱司法时显得理直气壮。解

决这种困境的方法既不在于通过法律对传媒进行规制与约束，也不在于大众传媒的行业自律，而

在于实现司法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与优势性地位。独立性的司法无须去刻意谋求大众传媒

的认可，其“高大”形象的树立也无法通过任何规范性的方式去有意识地强加给公众与传媒。只要

司法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内在秉性与立场，其在法律过程中对于平等与正义的坚守以及对

强权的抗争最终能够达到一种“不怒自威”的社会效果。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最终对司法所形成

的支持与认同，也并不是刻意为之的结果，而只能是传媒与司法在保持各自独立逻辑的前提下“无

意”中所达成的“默契”。

（责任编辑：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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